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琼师训〔2021〕200号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关于实施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

校园长深度研修项目的通知

各市、县、自治县教育局教师培训机构，洋浦经济开发区社会发

展局教管办：

根据《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-公开

招标公告》文件要求，通过公开招标和评审，海南善书教育文化

传播有限公司为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优

秀校园长深度研修项目中标单位。本项目为三年规划项目，经该

公司与我办商议，决定于2021年11月17日至12月12日实施项目本

年度培训工作。现就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

一、培训目标

（一）总目标

以《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业标准》《义务教育学校管理标

准》《幼儿园园长专业标准》《幼儿园教育指导纲要》等标准为

指导，贯彻落实《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校长培训工作的

意见》（教师〔2013〕11号）《关于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

级培训计划（2021-2025）的通知》《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》《海

南省“十四五”教育现代化规划》（琼府办[2021]30号）等文件

精神以及《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海南省中西部骨干项目》公

开招标公告中有关“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校园长深度研修项

目”的相关要求，通过三年递进式的培训，采取集中培训、送培

进校(诊断式培训)、校长工作坊研修等方式进行深度研修，提升

校长思想政治、道德品质素养，提高校园长治校能力和教育教学

能力，能够凝练办学思想，建设高品质学校。

（二）具体目标

1.了解教育政策与形势，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，坚持社会

主义办学方向，全面深化课程改革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。

2.提升优秀校园长战略思维能力、教育创新能力和引领学校

可持续发展能力，促进优秀校园长向卓越型、教育家型转变。



3.培养乡村中小学优秀校园长具备较强的终生学习和探究能

力，不断完善自己的认知结构，拥有宽厚的知识储备，形成、凝

念自己办学理念、治校风格和领导艺术。

4.培养乡村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校园长把教育管理实践经验提

升为理论层面认识的能力，建立高品质学校幼儿园，在一定区域

内发挥辐射和示范引领作用。

二、培训形式

集中培训+跟岗实践+送培进校（诊断式培训）+返岗研修

三、培训对象

海南省各市县任职8年以上，原则上中学校长具有高级、小学

校长及幼儿园园长具有中级及以上职称的乡镇幼儿园、中心学校

（及以上）中小学幼儿园优秀校园长共计400人，其中中学100

人、小学200人、幼儿园100人。（各市县参训学员名额分配表见

附件1）

说明：

1.项目为三年规划，学员一经选定，将连续参加三年培训，

无特殊情况，不得更换。



2.参训对象不安排2019-2023年度海南省中小学骨干校园长。

3.参训对象不与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

园骨干校园长提升培训项目对象重复。

4.如本市县符合条件的对象不足，可适当兼顾副校长和副园

长。

四、培训时间与课程安排

(一）第一阶段：集中培训

1.培训时间：2021年11月17日-11月26日。

2.报到时间：2021年11月17日下午12:30-19:00。

3.培训内容：师德师风 新时代习近平重要思想有关教育的论

述与校园长的使命担当 海南自贸港建设 教育政策解读 学校（幼

儿园）发展规划 学校（幼儿园）文化建设 课程变革与发展等

4.报到地点/培训地点：

培训班名称 报到及培训地点 前台电话 备注

幼儿园园
长

海口宝丰国际酒店

（海口市琼山区新大洲大道521-29
号）

65229682

中学校长 海口富林生态酒店 65991199



（海口市琼山区凤翔路东路105号）

小学校长
海口金银龙大酒店

（海口市龙华区丁村一横街高铁东站
对面）

66990001

（二）第二阶段：跟岗实践与送培到校（诊断式培训）

1.培训时间：2021年11月27日至12月12日。

2.培训地点：海口市、文昌市、儋州市的优质学校。

3.送培学校：根据参训学员的实际确定。

五、组织管理

1.海南省教育研究培训院负责统筹规划和指导、组织协调、

监督检查、总结评估及经费划拨等工作，海南善书教育文化传播

有限公司负责项目的承办与实施。

2.市县教师培训机构负责本市县学员的遴选和协助管理工

作，督促本市县学员按时并积极参训、协助做好训后跟踪指导、

训后考评的工作等。明确本市县项目负责人（联系人），并于

2021年11月7日前按照参训学员名额分配（见附件1）将本市县参



训学员信息汇总表（见附件2）报送海南善书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

司项目组邮箱hnssgp@163.com。

3.参训学员，14天内有省外疫区行程史或者出现发烧、干咳

等不适症状，不得参加培训；报到时需提交14天行动轨迹查询结

果、《学员个人健康承诺书》的打印件（见附件3），未按标准提

交者不予参训。

4.学员培训期间须佩戴口罩，请各位学员自备足量口罩。

5.为方便学习，有条件的学员请自带笔记本电脑参训。

6.每位参与培训的校园长事先准备一份关于校园发展现状及

发展规划的PPT文件，便于研讨。

六、培训经费

1.参训学员培训期间的师资与集中培训的食宿、资料等培训

费用由项目中标承办机构负责，从海南省国培专项经费列支。

2.学员集中培训期间往返单位与培训点间的差旅费从市县教

师培训经费列支或回所在单位报销。

3.参训人员在培训期之外（如提前到达或推迟离开）所产生

的食宿费用需自理。

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

2021年10月18日

4.学员的在线学习费用，由项目中标承办机构统筹负责。

七、联系方式

海南省中小学教师培训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项目联系人及联

系方式：林老师，0989-36652791；彭老师，36652770。

海南善书教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项目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朱

老师，18976765622，0898-65391793 。

附件1：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
校园长深度研修项目市县参训名额分配表.doc
附件2：“国培计划（2021）”——海南省中小学幼儿园优秀
校园长深度研修项目学员信息汇总表.xlsx
附件3：疫情防控相关要求及证明材料.docx

http://www.cerhy.com/u/cms/www/202110/18171724jnhw.doc
http://www.cerhy.com/u/cms/www/202110/1817172480r0.xlsx
http://www.cerhy.com/u/cms/www/202110/18171724n3w6.docx

